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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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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新制度主义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
查”多期数据和企业调研资料，考察和探析了设立党组织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显著少于非家族企业，但设立党组织有助于促
使家族企业增加对员工社会保险的投入。这表明社会情感财富与合法性两种逻辑会同时影响
家族企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的决策。此外，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对引导
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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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私营企业不
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外部
和内部的社会责任上均有非常活跃的表现。根
据最新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可知，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企业捐赠在全社会捐赠中一直处于主
体地位，其中，私营企业捐赠所占的比重始终高
于其他类型企业［１］。基于第十二和第十三次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以下简称ＣＰＥＳ）①数据
的研究报告显示，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２］。

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在运行过程中
面临着较多的约束条件，但其为什么在有可能
降低企业效益的社会责任活动上却有着如此积
极的表现呢？尽管一些学者并不否认私营企业
会在利他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下主动承担对公共
事务的责任［３］，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获取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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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立政治联系等战略性动机是促使私营企
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４，５］。然而，与

一般的私营企业在外部和内部的社会责任项目
上的表现均非常活跃不同，家族企业在这两类

社会责任项目上的投入决策存在显著差别。即

家族企业在慈善捐赠和环境保护等外部社会责
任项目上的投入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６，７］，但在

职工的工资和福利等内部社会责任项目上的投

入却显著低于非家族企业［８］。针对这一现象，

学者们将其归因于家族企业保存社会情感财富

的动机，因为它使得家族成员倾向于制定对增

进家族利益的边际效应较大的决策，从而在社
会责任问题上就体现为对慈善捐赠的投入更

大，但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力度相对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关于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的研究大都假定企业治理结构是由家族

成员所主导，因而仅关注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

动机这一内在因素的作用，较少关注外部环境
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没有考虑当外部政治力量

嵌入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后，其社会责任行为所

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在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
中，存在着大量与之存在利益联系的行动者，它

们所施加的压力是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

要原因。其中，政治组织所施加的制度压力尤
为重要。更重要的是，由政治主体施加的制度

压力还会随着该主体进入企业，并在其中直接

发挥作用，典型的例子就是执政党在私营企业
内部设立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对私

营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的规定包含了维护职工
权益这一重要内容②。这样看来，维护职工权益

对于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而言就成为一种新

的合法性要求，由此产生的制度压力可能影响
其在职工权益方面的表现。总之，虽然保存社

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内生的行动逻辑，但党

组织的设立使其面临维持合法性的要求，从而
形成一种外生的行动逻辑。鉴于此，这两种行

动逻辑是否会影响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决

策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托于新制度主义和社

会情感财富理论构建综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

ＣＰＥＳ的多期数据和调研资料探析设立党组织
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

①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
ｖｅｙ）于１９９３年启动，最近一轮调查于２０１８年开展。

②　２０００年公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必
须把关心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一项
重要工作。”２０１７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
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２０１２年公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办发〔２０１２〕１１
号）对私营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作出如下规定：“……依法维护职工
群众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社会稳定。”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２．１　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所制定的社会责任决策是对与其存在
利益联系的行动者的诉求的回应［９］。对企业而

言，无论是股东和职工这样的与其有正式交易
契约关系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还是公众和政府
这样的不以正式契约与其进行交易的外部利益
相关者，都需要对这两类利益主体分别履行内
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基于此，本研究
关注的重点是属于内部社会责任行为范畴的家
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决策。

在世界范围内，私营企业主要是以家族企
业的形式存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与一
般的经济组织以追求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不同的
是，家族企业更重视的是满足家族成员情感需
求的非经济效用，即社会情感财富，因而将其作
为战略决策的核心目标［１０］。正是在社会情感财
富行动逻辑的支配下，家族企业不仅在治理结
构和经营目标上与非家族企业存在明显不同，

而且在战略决策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１１］。

特别是当某项决策可以提高效率，但却会损害
社会情感财富时，那么家族企业仍会予以拒绝
采纳。例如，在美国和中国，家族上市公司都会
为了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不愿意扩大非
家族的股东数量，但这样的做法会增加企业面
临融资约束的风险［１２，１３］。

在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重要决策上，家族企
业也与非家族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也是
社会情感财富逻辑在发挥作用。企业声誉有助
于扩大家族企业的影响力，因此，它是家族成员
非常重视的社会情感财富［１４］。企业声誉的本质
是一种“信号”，它可以使“企业向各类相关利益
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１５］。不过，企业声
誉所释放的信号主要影响的是公众和政府这样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而非职工这样的内部利益
相关者。李海芹等［１６］发现，当企业积极地履行
对消费者的责任时，消费者对企业的好感度会
显著提升。还有一些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
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企业的品牌声誉会
显著增强，这为企业与地方政府开展深入合作
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７］。此外，国外学者还考察了
外部社会责任和内部社会责任在积累声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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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效率差异，发现前者在效率上明显优于
后者［１８］。

鉴于此，虽然履行外部社会责任不能直接
产生经济利益，甚至会挤占经济资源从而损害

效率，但由于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追求的
首要目标，因而家族管理者往往会在能够快速

提升企业声誉的外部社会责任项目上加大投

入。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家族对企
业的实际控制程度越高，家族企业在环境信息

披露和环保投入上的表现越积极［８，１９］。而针对
未上市的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研究则发现，家族

企业在慈善捐赠和环保投入方面的规模都显著
高于非家族企业［７，２０］。但与在外部社会责任项

目上大力投入形成反差的是，家族企业在对职

工所履行的内部社会责任上的表现则稍显消
极。朱斌［８］基于ＣＰＥＳ２０１０数据的研究发现，

家族企业在慈善捐赠和环境保护这两个外部社
会责任项目上的投入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但

其在职工的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险上这两个内部
社会责任项目上的投入显著低于非家族企业。

这一结论在相关研究（如文献［２１］）中被再次证

实，即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选择性参与
的特点。换言之，家族企业在慈善捐赠上的投

入高于非家族企业，但在职工福利上的投入低
于非家族企业。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独有的社会情感财富

行动逻辑使其对能够迅速积累声誉的外部社会
责任更加重视，但对向职工加大权益保护缺乏

动力。不过，以往的相关研究仅使用单个年份
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长时段的可

靠性还有待验证。为检验家族企业保护职工权

益的决策存在社会情感财富的逻辑，本研究将
使用ＣＰＥＳ的多期数据进行分析。由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１　家族企业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力度

显著弱于非家族企业。

２．２　维持合法性：党组织促使家族企业履行内

部社会责任的逻辑

除了社会情感财富这一内生的行动逻辑
外，家族企业对职工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还受到

其他行动逻辑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社会情感财富属于主观因素的范畴。如果

仅从该角度分析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

因，很可能会忽略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上，由
于缺少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合法性，中国的私营

企业往往面临较大的制度压力，这就促使其积
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以此与政府展开密切互动，

进而获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稀缺资
源［２２］。不过，除了政府在外部环境中对企业施
加制度压力外，执政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
是因为对于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而言，当党
组织参与到企业治理后，它可以在企业内部提
出合法性要求进而施加制度压力，从而影响家
族企业在社会责任行为上的决策。

新制度主义认为，经由制度压力所设立的
正式结构在组织内部的运作状态取决于“效率”

与“合法性”这两种行动目标的“一致性”程度。

对于一般的经济组织而言，提升效率是其普遍
追求的首要目标，但如果正式结构的运作会降
低组织运行效率，那么它会被组织所排斥，从而
呈现“脱耦”状态［２３］。但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效
率的提升并非其核心利益，保存社会情感财富
才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１０］。基于此，本研究认
为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党组织的运作状态主要
受到“合法性”与“社会情感财富”这两种行动逻
辑共同影响，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
“一致性”和“优先性”。

首先，“一致性”是指合法性和社会情感财
富这两种行动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仅从
“一致性”的角度而言，合法性与社会情感财富
在两个方面很可能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即使党
组织成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党组织
与家族成员对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注意力的分
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
分支机构，家族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是“在企
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
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①，因而其关注的是政治
和社会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家族成员在企业股
权结构和日常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会优先
考虑家族利益。基于此，双方的行动目标就会
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进而会激发出家族成员
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从而为了维持对企
业的控制权而采取措施来阻碍党组织的正常运
作。由此来看，家族企业党组织确实存在“脱
耦”的可能性。

然而，“脱耦”现象能否真正形成，还要考虑
两种行动逻辑或目标的“优先性”。所谓“优先
性”，是指家族管理者对不同的行动目标进行位
序排列。这在本研究中的体现在于：如果家族
成员认为满足自身利益的目标优先于党组织提
出的目标，那么其就会采取让党组织“脱耦”的
实际行动；如果家族成员认为党组织提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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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的意见（试行）》（中办发 〔２０１２〕１１号）。



标比满足自身利益的目标更加重要，那么其就
会希望党组织处于正常运作的状态。综上所
述，家族企业党组织的运作状态取决于家族成
员对合法性与社会情感财富这两种行动逻辑或
目标的优先性判断，而这又与家族成员所面临
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压力大小紧密关联。

党组织在私营企业内部运作的合法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组织是私营企
业治理结构的合法主体。中国共产党在多部政
策文件中对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作出了
明确规定，分别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个
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
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中办发〔２０１２〕１１号）。这样，党组织
在私营企业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拥有参
与企业治理的合法性。由此，当产权性质为私
有的家族企业设立党组织之后，党组织就成为
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明确的
运作目标、实体机构以及成员，其运作程序也以
文本形式固定下来，所开展的活动也受到法律
保护。

另一方面，执政党为党组织的运作设定了
行动框架。与独立董事、小股东等外部的市场
性治理主体不同，党组织是由执政党嵌入到企
业内部的一种政治性治理主体。党组织嵌入家
族企业标志着后者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
络中。在这一网络中，党中央处于中心位置，而
家族企业党组织则是网络中一个节点，其行动
方向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要按照党中
央的规定开展具体行动。由此，如果执政党对
家族企业党组织所发挥的功能作出明确规定，

那么这将成为党组织在规定领域运作的合法性
要求。按照ＳＣＯＴＴ［２４］的观点，当某种合法性
的物质载体是权力机构制定的规则时，那么它
属于管制合法性。而且，由于管制合法性的属
性是“压力”而非“资源”，它将向组织施加管制
压力。

鉴于此，对于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而言，

作为实际控制者的家族管理者直接面临着管制
合法性及其产生的制度压力，因而不得不抑制
其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转而以“维持合法
性”作为行动的优先目标，这在具体行动上反映
为按照党组织的规定行事。具体到家族企业维
护职工权益这一问题，如果执政党对私营企业
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规定
的内容与维护职工权益相关，那么由此产生的

管制压力将促使家族管理者以“维持合法性”作
为优先的行动目标，暂时搁置保存社会情感财
富的目标，从而积极地维护职工权益。这样，党
组织在家族企业内部保持正常运作的状态，而
不会出现“脱耦”现象。反之，对于那些未设立
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而言，它们并不受执政党规
定的约束，因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是其行动的
优先目标，而“维持合法性”则处于次要位置，从
而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表现可能不如那些设
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

本研究根据新制度主义与社会情感财富理
论构建的分析框架见图１。接下来，本研究将
基于该框架详细分析党组织促使家族企业维护
职工权益的逻辑。需要说明的是，下文使用了
在Ｅ、Ｓ、Ｇ、Ｈ、Ｊ这５个城市（分别位于中部、西
部、华南、华北和华东）所调研收集的１５家设立
党组织的家族企业的一手资料。为了厘清人物
和企业的关系，有关后文中的关键人物和企业
情况见表１。

图１　党组织促使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逻辑
　

表１　实地调研和访谈中涉及的关键人物

田野点
访谈对
象代号

职务 工会主席
访谈资
料编码

Ｅ市Ｆ区 Ａ１ ＹＰ公司组织委员 非党员高层管理
人员担任

Ａ－０１

Ａ２ ＤＸ公司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书记兼任 Ａ－０２
Ａ３ ＤＹ公司党委组织委员 党委群工委员兼任 Ａ－０３
Ａ４ ＤＺ公司党委副书记 党委副书记兼任 Ａ－０４
Ａ５ ＷＤ公司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书记兼任 Ａ－０５
Ａ６ ＹＣ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 党支部书记兼任 Ａ－０６

Ａ７ ＧＫ公司副总经理 非党员高层管理
人员担任

Ａ－０７

Ａ８ ＱＬ公司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书记兼任 Ａ－０８
Ａ９ ＹＧ公司党支部书记 未设立工会 Ａ－０９

Ｓ市Ｄ区 Ａ１０ ＨＹ公司党委副书记 党委副书记兼任 Ａ－１０
Ｇ市Ｂ区 Ａ１１ ＭＷ 公司党委副书记 党委副书记兼任 Ａ－１１

Ａ１２ ＦＢ党支部书记 非党员高层管理
人员担任

Ａ－１２

Ｈ市Ｙ区 Ａ１３ ＵＤ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兼任 Ａ－１３
Ｊ市Ｃ区 Ａ１４ ＷＴ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未设立工会 Ａ－１４

Ａ１５ ＫＪ公司党委副书记 未设立工会 Ａ－１５

２．３　制度规定、合法性与家族企业履行内部社

会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将自身定位于代
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阶级的利益，因此，维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党组织维持在政党传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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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针对私营企
业党组织这一分支机构，中国共产党对其明确

地提出了维护职工权益的要求，并且以文本的
形式固定下来。在２０００年公布的首部指导私

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政策文件中，维护职工权益
就已经被确立为党组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即“必须把关心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非公

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自２０１２年
起，随着执政党对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视程

度提高，在新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将党组织在维
护职工权益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２年

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

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首次
将党组织的地位作用阐述为“在企业职工群众

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
引领作用”。同时，《意见》对党组织维护职工权

益的职责作了更全面地阐释，即“……积极反映

群众诉求，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依法维护职工
群众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

盾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从党的政策文件作出的规定来看，党组织

在私营企业内部扮演着协调劳资关系的角色，

也即是一种劳资协调机制，而这种作用在过去

主要是通过工会来实现的［２５］。但相对国有企

业，私营企业工会的发展相对缓慢。与国有企
业工会承担着保护职工权益的道德义务不同，

私营企业缺乏建立工会的动机，而且即使成立
了工会，也大都只能起到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的作用，在保障更高层次权益上的表现不太理
想［２６］。与私营企业中工会的弱势地位不同，党

组织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拥有合法地位，并且承

担着领导工会等群众组织的责任，而且，企业工
会在法理上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正如《中国

工会章程》所规定的，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这

表明党组织承担着维护企业职工权益的最终责

任。此外，《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私营企业
党组织具有“领导工会等群众组织”的职责。由

此，在开展党建工作的私营企业中，党组织能够
直接参与到维护职工权益的行动中并发挥核心

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党组织领导工会、职工代表

大会等群众性组织与企业管理者在工资、合同、

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方面进行集体谈判和协
商。由于党组织是党的代言人，拥有着同等的

政治权威，这就赋予了党组织在代表工人与管
理层进行沟通时拥有比工会更强的谈判能力。

不仅如此，企业党组织的书记或副书记通常兼
任企业的工会主席或副主席一职，并且他们本

身也承担重要的行政工作，因而可以及时地将

有关职工权益的问题向企业管理层反映，并且

在涉及职工权益的决策制定过程中施加重要影

响。

在本研究所调研的１５家企业中，有１２家

企业设立了工会，这其中又有９家企业的工会

主席是由党组织的成员担任，包括书记、副书记

和委员。除了通过工会间接地发挥影响外，党

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到维护职工权益的实践

中。即党组织可以凭借执政党的权威对企业进

行监督，引导企业遵守《公司法》和《劳动法》的

相关规定，促使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设立了党组织后，党组

织就会按照维护职工权益的规定，向家族企业

管理者施加制度（管制）压力。即使家族管理者

对维护职工权益不够重视，但此时“维持合法

性”成为其行动的优先目标，因而其会采取措施

积极维护职工权益。总之，即使存在社会情感

财富的行动逻辑，但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更

可能在合法性逻辑的驱动下而积极地维护职工

权益。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相较于没有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

业，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对职工权益的保护

力度更大。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ＣＰＥＳ。ＣＰＥＳ
在中国大陆境内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并且在

抽样过程中考虑企业在规模和行业上的差异

性，由此获得的企业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可

以很好地反映私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

ＣＰＥＳ的第一次调查起始于１９９３年，截止到

２０１８年已进行了１３次调查。考虑到私营企业

党建工作力度在２０１２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且ＣＰＥＳ在２０１０年前后的数据中对“家族企

业”变量的测量方式也发生改变①，因此，本研
究从ＣＰＥＳ数据库中选取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这５个年份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

证分析。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验证家族企业维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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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年以前的调查仅询问了企业主本人在所有者权益
中所占的比例。但在２０１０年及其之后的５次调查中，ＣＰＥＳ同时
询问了企业主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所有者权益占比。相较之下，
后一种测量的效度更高。



工权益存在社会情感财富和合法性两种行动逻
辑。在为验证这两个行动逻辑所进行的实证分

析中，所使用的样本有所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选取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样本，考察这

两类企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的差距，以验证社
会情感财富逻辑。在剔除缺失值后，ＣＰＥＳ各

年份的数据中含有的企业样本数量分别为

１　４８８、２　１７７、２　４９８、３　３１２和４　１１３，共计１３　５８８
家。其次，将样本限定在家族企业，考察设立党

组织对其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以验证合法性
逻辑。在剔除缺失值后，ＣＰＥＳ各年份数据中

含有的家族企业样本数量分别为１　１１９、１　６８０、

１　８７９、２　５７８和３　３３３，共计１０　５８９家。需要说
明的是，样本中有不少企业在内部社会责任投

入方面为０，因此，应使用适用于截断数据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考虑到该模型容

易受异常值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有关变量均

进行缩尾处理（两端１％）。

３．２　变量说明
（１）因变量：职工权益　孙中伟等［２６］将职工

权益划分为底线型和增长型两种：前者包括最

低工资符合率、强迫劳动、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
等；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工资增长率。考虑到变

量的可得性，并参考已有研究（如文献［２］）的做

法，本研究以企业员工的人均社会保险费用（包
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来测量职工权

益保护力度，计算公式为总社会保险费用／企业
员工数。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异常值，对该变

量进行两端１％的缩尾处理，并将其自然对数
纳入到统计模型中。

（２）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回归分析的第一

部分是考察家族涉入对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
响，也即比较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人均社

会保险上的投入差异；第二部分是考察设立党
组织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也即比

较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与未设立党组织的非

家族企业在人均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差异。两部
分使用的自变量有所不同，具体如下：①家族涉

入。已有研究主要是根据家族成员持有的所有
权多寡来衡量家族涉入程度［２０］。在ＣＰＥＳ中，

对企业主本人和其他家族成员在调查的前一年
年底的企业所有者权益占比进行了询问，据此

可构建“家族所有权占比”这一连续变量。但为

了直观展示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内部社会
责任上的投入差异，并且便于进行倾向值匹配，

本研究将家族所有权占比转换为“家族企业”
（１＝是，０＝否）这一虚拟变量。如果这一比例

超过５０％，即视为是家族企业，反之则为非家
族企业。②由于家族涉入还体现在治理活动
中，因此，本研究构建了“家族决策权”（１＝有，

０＝无）和“家族管理权”（１＝有，０＝无）两个测
度家族涉入的变量，以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①。③党组织。如果家族企业设立了
党组织，则编码为１；如果家族企业未设立党组
织，则编码为０。

（３）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涉
及以下３个层面：①组织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
的历史、规模、盈利状况以及所从事的行业；②
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主的年龄、性别、学
历、政治面貌、工商联会员和“两委”委员；③地
区层面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地的省份及其经济发
展水平。

上述所有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以及针对全样
本计算的基本统计量见表２。

表２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基本统计量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与编码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职工权益 ＥＲ 人均社会保险（／万元） 　０．４８ 　０．６９　１３　５８８
党组织 ＰＯ　 １＝设立，０＝未设立 ０．３８　 ０．４９　１３　５８８
家族涉入 Ｆ１ 家族所有权占比 ７９．８４　 ２８．９９　１３　５８８

Ｆ２ 家族企业（１＝是，０＝否） ０．８５　 ０．３６　１３　５８８
Ｆ３ 家族决策权（１＝有，０＝无） ０．４８　 ０．５０　 ９　４２７
Ｆ４ 家族管理权（１＝有，０＝无） ０．６５　 ０．４８　 ９　３８４

企业历史 ＯＡ 问卷调查年份减去登记注册年份 １０．７７　 ６．４６　１３　５８８
企业规模 ＯＳ 企业上一年度的员工数 １８２．３１　 ５０３．５４　１３　５８８
企业盈利 ＯＨ 企业上一年度净利润（／万元） ４　４８２．５１　１９　２７０．１２　１３　５８８
行业类型② ＯＩ　 １＝实体行业，０＝非实体行业 ０．９６　 ０．２０　１３　５８８
年龄 ＩＡ 问卷调查年份减去企业主出生年份 ４６．３３　 ９．０１　１３　５８８
性别 ＩＧ　 １＝男性，０＝女性 ０．８４　 ０．３７　１３　５８８
学历 ＩＥ　 １＝大专及以上，０＝高中及以下 ０．６５　 ０．４８　１３　５８８

政治面貌 ＩＰ　 １＝党员，０＝非党员 ０．３４　 ０．４７　１３　５８８
工商联会员 ＩＣ　 １＝是，０＝否 ０．６４　 ０．４８　１３　５８８
“两委”委员 ＰＩ　 １＝是，０＝否 ０．３９　 ０．４９　１３　５８８
省份 ＤＰ 企业所在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 — １３　５８８

经济发展水平 ＤＥ 省份人均ＧＤＰ（／元） ５７　５４９．５７　２６　１４１．０３　１３　５８８

３．３　模型设定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的许多值汇聚到“０”这

个点上，因而其概率分布是一个连续分布和一
个离散点组成的混合分布，而不是单一的连续
分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使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那么所估计出来的参数可能有偏。鉴
于此，本研究使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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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２０１８年的ＣＰＥＳ中，因并未设计这两个变量对应的题
项，故本研究仅能使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这４
期数据。

ＣＰＥＳ问卷中，原始行业种类包括农林牧渔；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居民服务；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公共
设施；公共管理。本研究将上述行业分为“实体”和“非实体”两
类。前者包括金融和房地产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后者包括金融
业和房地产业。



型设定如下：

ＥＲ＊
ｉ ＝α１＋β１×Ｆ２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ｉ； （１）

ＥＲｉ ＝
ＥＲ＊

ｉ ， ＥＲ＊
ｉ ＞０，

０， ＥＲ＊
ｉ ≤０｛ ；

（２）

ＥＲ＊
ｉ ＝α２＋β２×ＰＯ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ｉ； （３）

ＥＲｉ ＝
ＥＲ＊

ｉ ， ＥＲ＊
ｉ ＞０，

０， ＥＲ＊
ｉ ≤０｛ 。

（４）

　　在式（１）～式（４）中，因变量ＥＲｉ表示企业ｉ
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水平，ＥＲ＊

ｉ 表示潜变
量；Ｆ２ｉ表示企业ｉ是否是家族企业，ＰＯｉ表示家
族企业是否设立了党组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示控制
变量；εｉ表示残差项。由于因变量的归并点在
“０”上，因此，在使用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统计分析软件
构建Ｔｏｂｉｔ模型时，需要指定左归并点。

４　数据分析结果

４．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

的投入差异见图２。由图２可知，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间，家族企业的人均社会保险始终低于
非家族企业，并且这一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
势，各年度的差距分别为０．１４万元、０．１４万
元、０．０９万元、０．１５万元和０．２４万元。

图２　员工社会保险投入差异
（家族企业ｖｓ．非家族企业）

　

本研究再通过将样本限定在家族企业，考

察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与未设立党组织的家

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差异，有关数

据结果见图３。由图３可知，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间，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的人均社会保险始

终高于未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并且二者之

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各年度的差距分别为０．０６
万元、０．１２万元、０．１３万元、０．２５万元和０．２２
万元。

图３　员工社会保险投入差异
（设立党组织ｖｓ．未设立党组织）

　

表３　家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

类别 ２０１０年
模型１

２０１２年
模型２

２０１４年
模型３

２０１６年
模型４

２０１８年
模型５

Ｆ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Ｏ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Ｏ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１＊＊＊－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ＯＨ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ＯＩ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Ｉ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Ｇ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ＩＥ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Ｉ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ＩＣ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ＰＩ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ＤＥ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５＊＊＊ ０.２０５＊＊＊ ０.３０４＊＊＊ ０.３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ＤＰ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７＊ ０．２１８＊＊＊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样本量 １　４８８　 ２　１７７　 ２　４９８　 ３　３１２　 ４　１１３
Ｐ－Ｒ２　 ０．５４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１５

左侧截取数 ４４３　 ４８０　 ３６７　 ８２４　 ９６７
－２对数似然值 －１８１．７７３ －９２８．７８１ －７８５．５２３ －１　６８１．７７１ －２　４２０．１１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０．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４．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４．２．１　家族涉入对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

家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结果见表

３。由表３可知，家族企业变量在所有模型中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家

族企业对员工社会保险的投入始终低于非家族

企业。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

的表现不太理想。事实上，此前的相关研究也

发现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支出低于非

家族企业［８，２１］。虽然这些研究也使用的是

ＣＰＥＳ数据，但数据年份分别是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

年。与之相比，本研究将数据年份拓展到２０１４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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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并且再次证实了已有结

论。这表明家族企业消极维护职工权益并不是

某一年度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同

时，也进一步说明，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

业内生的行为逻辑。由此，假设１得到支持。

４．２．２　党组织对家族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

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家族企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时存在社会情感财富逻辑，这一行动逻

辑会促使家族企业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表现

不甚理想。鉴于此，本章节将考察设立党组织

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以验证合法

性逻辑是否存在。为此，本研究将样本限定在

家族企业，进而比较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与

未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

投入差距。

表４　设立党组织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

类别 ２０１０年
模型１

２０１２年
模型２

２０１４年
模型３

２０１６年
模型４

２０１８年
模型５

ＰＯ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Ｏ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ＯＳ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ＯＨ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ＯＩ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Ｉ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Ｇ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ＩＥ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Ｉ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ＩＣ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ＰＩ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ＤＥ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２１３＊＊＊ ０.３０２＊＊＊ ０.３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ＤＰ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７＊＊＊ ０．２９２＊＊＊ ０．２３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０）
样本量 １　４８８　 ２　１７７　 ２　４９８　 ３　３１２　 ４　１１３
Ｐ－Ｒ２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７５　 ０．２５２　 ０．２１３

左侧截取数 ４４３　 ４８０　 ３６７　 ８２４　 ９６７
－２对数似然值 －１８２．３４２ －９２７．４６７ －７７４．７６０ －１　６８６．４６８ －２　４２６．２３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设立党组织对家族企业

人均社会保险的影响结果见表４。表４中，由

模型１可知，党组织变量的系数为０．０６１，在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２０１０年，设立

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明

显高于未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表４中，由

在模型２～模型５可知，党组织变量的系数均

大于０，且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设

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高投

入现象在２０１０年之后一直存在。鉴于此，在私

营企业党建工作未强力推进和强力推进的两个

阶段（２０１２年前后），党组织对家族企业履行内

部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始终存在。由此，假设

２得到支持。

４．３　稳健性检验

４．３．１　替换自变量

在前文分析中，本研究是根据家族企业与

非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差异来判

断家族涉入对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进而揭示

出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行为背后存在社会

情感财富逻辑。在本章节，本研究将核心自变

量（“家族企业”）替换为“家族所有权占比”这一

连续变量，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家

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结果见表５。由

表５可知，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家族所有权占

比对人均社会保险产生了负向影响。也即家族

成员在企业所有权结构占比越高，该企业在员

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越少。这一发现同表３所

呈现的结果基本吻合。
表５　家族所有权占比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

类别 ２０１０年
模型１

２０１２年
模型２

２０１４年
模型３

２０１６年
模型４

２０１８年
模型５

Ｆ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７＊ ０．２１８＊＊＊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样本量 １　４８８　 ２　１７７　 ２　４９８　 ３　３１２　 ４　１１３
Ｐ－Ｒ２　 ０．５４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６　 ０．２１６

左侧截取数 ４４３　 ４８０　 ３６７　 ８２４　 ９６７
－２对数似然值 －１８１．８４１ －９２３．９２２ －７８３．２８８ －１　６７７．７４０ －２　４１５．１００
注：控制变量为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行业类型、年龄、性别、学历、政治面貌、
工商联会员、“两委”委员、省份及其人均ＧＤＰ，下同。

　　考虑到家族涉入还体现在对企业运作过程

中，也即家族成员所掌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因

此，将自变量替换为“家族决策权”和“家族管理

权”。家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结果分

别见表６和表７。由表６和表７可知，家族决策

权和家族管理权两个变量的系数在全部模型中

至少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间，家族成员掌握决策权和管理权的企

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明显更少。由此，

假设１再次得到支持。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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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家族决策权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

类别 ２０１０年
模型１

２０１２年
模型２

２０１４年
模型３

２０１６年
模型４

Ｆ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５６２＊＊＊ －４．０１５＊＊＊ －３．７３５＊＊＊ －３．７６４＊＊＊

（０．５０１） （０．３６２） （０．３０９） （０．２８６）
样本量 １　４７９　 ２　１６４　 ２　４８０　 ３　３０４
Ｐ－Ｒ２　 ０．５５０　 ０．２０８　 ０．２７２　 ０．２５７

左侧截取数 ４４２　 ４７６　 ３６６　 ８２４
－２对数似然值 －１７９．４２８ －９２６．６５７ －７７５．６５１ －１　６７４．９６６

表７　家族管理权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

类别 ２０１０年
模型１

２０１２年
模型２

２０１４年
模型３

２０１６年
模型４

Ｆ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７＊ ０．２１７＊＊＊ ０．３２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６）
样本量 １　４５７　 ２　１７１　 ２　４６８　 ３　２８８
Ｐ－Ｒ２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４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０

左侧截取数 ４３１　 ４８０　 ３６１　 ８１６
－２对数似然值 －１７４．７８８　４６－９１６．５７６　７８－７６７．６５１　８ －１　６５１．１９６

４．３．２　替换样本
考虑到２０１２年以前的数据仅使用了一期

（２０１０年），因此，本研究使用了ＣＰＥＳ在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的数据进行补充分析。

家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结果见表８。

由表８可知，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家族企业在
人均社会保险上的投入仍显著低于非家族企
业，这一结果与表３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假
设１再次得到支持。设立党组织对员工社会保
险的影响见表９。由表９可知，在全部３个模型
中，党组织变量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在２０１０年以前的长时间内，设立党组织的
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始终高于未
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这一结果与表４的结
果基本一致。由此可知，早在大力推动私营企
业党建工作开始前，党组织对家族企业维护职
工权益的正向作用就已经存在，并且延续到高
强度的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开展之后。由此，假
设２再次得到支持。
表８　家族涉入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替换样本）

类别 ２００４年
模型１

２００６年
模型２

２００８年
模型３

Ｆ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０６　 ０．１７１＊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８）
样本量 ６９７　 １　２９５　 １　４７５
Ｐ-Ｒ２　 ２．３９６　 ０．５２６　 １．０１５

左侧截取数 １７９　 ３７０　 ２９０
－２对数似然值 ５３．８２３ －１２８．１１３　 ３．３９４

表９　设立党组织对员工社会保险的影响（替换样本）

类别 ２００４年
模型１

２００６年
模型２

２００８年
模型３

Ｆ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９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９）

样本量 ６４０　 １　２１７　 １　３９８
Ｐ－Ｒ２　 １．７３４　 ０．５７５　 ０．９８０

左侧截取数 １６８　 ３５１　 ２８０
－２对数似然值 ３３．１４８ －１０６．８９５ －４．３９５

４．３．３　倾向值匹配

考虑到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因样本选择偏

差问题而偏离于真实情况，本研究使用倾向值

匹配法进行重新估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

先，以“人均社会保险”作为因变量；其次，以“家

族企业”作为处理变量，将全部样本区分为处理

组和对照组两个子样本，分别为“家族企业”和
“非家族企业”；再次，以“党组织”作为处理变

量，将家族样本区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和“未设立党组织的

家族企业”；最后，使用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样本企

业进入处理组的倾向值，再采用最近邻匹配（１

:１配比）和半径匹配（半径为０．０１）这两种匹

配方法来锁定倾向值在同一取值范围内的样本

企业，将它们进行配对。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在匹配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达到了

平衡性要求，表明匹配效果较好。①

表１０中，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表示的是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差

距。由表１０可知，ＡＴＴ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

显著小于０，这也说明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家族

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始终低于非家族

企业；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

益的表现差于非家族企业，从而显示出家族企

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着社会情感财富逻辑。

由此，假设１再次得到验支持。

表１１中，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表示的是

设立党组织对家族企业支付员工社会保险费用

的影响。由表１１可知，ＡＴＴ在全部模型中的

取值都显著大于０，这说明在各方面基本相似

的情况下，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设立党组织的

家族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险上的投入始终高于未

设立党组织的家族企业。由此可见，尽管家族

企业为了保存社会情感财富而不太积极地维护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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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权益，但如果设立了党组织，其在制度压力

的作用下会加大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力度。由

此，假设２再次得到支持。
表１０　倾向值匹配结果（家族企业ｖｓ．非家族企业）

匹配方法 ＡＴＴ 标准误 Ｔ值

Ｐａｎｅｌ　Ａ　２０１０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９ －３．９３
半径匹配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４ －３．３８

Ｐａｎｅｌ　Ｂ　２０１２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６ －２．７５
半径匹配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１ －３．９０

Ｐａｎｅｌ　Ｃ　２０１４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１．７６
半径匹配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２．３２

Ｐａｎｅｌ　Ｄ　２０１６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３ －２．８８
半径匹配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８ －３．１８

Ｐａｎｅｌ　Ｅ　２０１８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６ －３．１８
半径匹配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２ －３．４０

表１１　倾向值匹配结果

（设立党组织ｖｓ．未设立党组织）

匹配方法 ＡＴＴ 标准误 Ｔ值

Ｐａｎｅｌ　Ａ　２０１０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１．９４
半径匹配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７　 ２．７４

Ｐａｎｅｌ　Ｂ　２０１２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５　 ２．３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４　 ２．４６

Ｐａｎｅｌ　Ｃ　２０１４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２．０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０　 ２．４３

Ｐａｎｅｌ　Ｄ　２０１６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８　 ２．２８
半径匹配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３　 ３．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Ｅ　２０１８年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７　 ２．８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　 ３．００

５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设立党组织对家族企业维护

职工权益的影响。通过对ＣＰＳＥ的多期数据和

调研资料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家族涉入对企

业维护职工权益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即使是在

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强度加大时期，家族企业仍

然消极地维护职工权益；设立党组织有助于激

励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并且党组织的正向

影响在党建工作力度不同的时期都存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

面：①在研究对象上，着重考察了对制度压力抵

御能力弱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因而有助于发现

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逻辑；②在研究

内容上，将已有文献较少关注的以职工为对象
的内部社会责任纳入到分析中；③在理论视角
上，对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均有一
定的创新。与现有研究仅采用社会情感财富理
论解释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同，本研究还引
入了新制度主义作为补充性分析视角，强调合法
性与社会情感财富这两种行动逻辑同时影响家
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此外，新制度主义
是根据“效率”与“合法性”两种行动逻辑的一致
性来判断组织正式结构是否“脱耦”。与之不同
的是，本研究不仅考虑了行动逻辑的一致性，还
关注到行动逻辑的优先性，并证实了这两种关系
会同时影响组织正式结构的运作状态，这有助于
提升新制度主义对组织行为的解释力。

本研究的结论揭示了党组织在家族企业内
部的运作状态是合法性与社会情感财富这两种
行动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内生的社会情感
财富逻辑会抑制家族企业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力
度，但设立党组织意味着家族企业受到合法性
这种外生的行动逻辑的影响，从而引导其积极
履行对职工的社会责任。上述结论为私营企业
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家族企业切实维护职
工权益提供了管理启示。即党组织对家族企业
维护职工权益具有积极影响，表明党组织可以
作为一种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由此，在
针对家族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着
重发挥党组织监督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合法经
营的作用，领导工会切实保障职工权益。随着
家族企业更加积极地维护职工权益，其内部的
凝聚力将会增强，这将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①ＣＰＥＳ数据是
截面数据，基于此得到的研究发现在因果关系
识别的精准度上仍存在不足。②为一些关键变
量所选取的测量指标可能存在效度不足的问
题。例如，在ＣＰＥＳ调研中，仅询问了企业是否
设立党组织，但并未进一步询问党组织的类型。

③受到数据的限制，仅选取了社会保险这一反
映职工的“底线型权益”的指标，未能考察家族
企业维护职工的“增长型权益”的情况以及设立
党组织对这种高层次职工权益的影响。在未来
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搜寻包含更丰富的党组织
和职工权益信息的追踪数据，进而对有关结论
进行检验和优化。

致谢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
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支持。

·５８９·

党建对家族企业维护职工权益的影响研究———柳建坤　何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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